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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̂  

三 

《
報
價
日
本
埠
派
到
每 

月
收
銀
七
毫
五
若
派
不 

到
站
敷
票
寄
上
毎
月   

to- 

銀
壹
元
英
屬
各
埠
及
美

毫
五
半
年
五
元
三
個
月 

貳
元 
七
五
谴
月
一
元
中 

國
及
外
阈
毎
年

拾
五
元
除
禮
拜 

按
日
呈
閱 雅
論 

暫
報
資
均
先
惠
空
函
定 

閱
恕
不
奉
呈

英
金 

外
肾

本
報
司
理
部
啟

一
立
主
權
“。俱
爲
異
邦
所
損
害*
因
各
種

代打電報 
取銀爲細 

不^^<

諸
君
入
境
講
到
永
生
號 ̂

11 接
洽

啟
者
本
銀
行
所
做
滙
兌
生4

爲
農
紙

W

外
兼
寫̂
!
6
»
 

柯
打
紙
有■

:
^
二
收
費
廉(
二)
隨
賣$^^^

 

現
金
有
此
二
種
優
點
可M

S

欵
最$
^
#
^
£
^
^
!
 

商
起
見
特
在
本
行
接
寫
柯
打
紙
濁
親ae

友
源^^511

产

2

禮歌迎

路

LN0
 

A/

ad 

I
 
H

et

柯
打
紙
收
費
詳
列
如
左 

二
元
五
毛
以̂
*

州
仙
五
元
以̂

*
^
.

銀

十元以下收費k 毛
‘三拾元以^#i聲!  

五十元以下•
怯»» 矣十费»
*
舊心 

八十元必并聲一穹/
壹B■
醫户!

■««! 

豊百元以下爲算M
取 
壹窟瓚上爲定«
-s;

行

—
―

-

—
，-̂
-̂

—.
—̂
口 

.
^
^
^
^

司
绿
1
1
 

各
種
臘
舞"■Is

學
逢
遍
； 

信
皮 
屬
 
厠
紙 
並
囊
生
飙 

菓
紙
袋" 
包
瓜 
菜
雜
貨
紙
及
實
 

線
繩
幫
，華
商
周
^

^

演 

建
養
坎^iu

零
一
次
號I  

電
話
憂
八
一
者
；
支
店
在8

 

雲
埠
情
組M

r. H0■

4

111 巴
崙
致
公 

堂
收
到
款
汝 

昆
仲
年
捐 

•，黎 
鑑 
胡
兆
康
梁 

.:;- 
厚 
李
梓
材
周 

牛 
丘
應
耀 
廖 
炳 

，
梁
經
翼 
張
神
萬. 

樂 
仍 
信
徐
慶 
何 

德 
朱
廣
炳 
李
. 

沛 
黃
英
文
： 

^̂
^̂
^̂
B̂̂
m̂̂

一:
戸 

,.臓瑛1
一蘇 

単
彝
儼

B.

a

域
埠
經
紀

M
r,  D

avi   
!

鑫
叫
吆
致
公 

堂
鳴
香
油

巴
黎
長
安
等
臟 

二
元 
華
工
俱 

助
th-一元 

長
安
金
陵
武
昌

十

六
元 
江
南
樓 
銀
業
環 

合
家 
梁
齊
優 
各
五
元 

雙
利
館 
天
字
檯 
地 

字
檯 
玄
字
檯 
各
四
元 

梁
逢
 
廣
東
酒
樓 

合
利
館 
順
利
牛
牛
檯 

羣
山
體
育
會 
咨
三
元

永
安
公
司 

鄭
波

元
五

黃
字
檯 
全
利
撇 
財 

利
瞰 
廣
利
幟 
大
來 

廠 
釗
利
撇 
吳 
茂 

，鄭
慶
鋪 
秀
珍
女
士 

區
炎 
大
安
瘢 
大 

利
廠 
林
善
同 
李 

晃 
鄭
厚
光
小
淸
女
土 

周
道
楫 
各
二
元 
林
立 

榮 
梁
尙
德 
鄭
忠
儒 

陳
良
雙 
黃
携 
曾
錫
元

字 
各 
一 

周
池 

長 
陳
邦

元
五，福

譚
就 
馮
均
祿
江
南

李
祥 
方
志
榮. 

周
有
族 
馬 

張
明
羨 
，蕭
容 

德
愉 
馬
閏 

喜
1

永
欣
，皆
. 

譚
相 
大
刷
牛 

牛
檯 
僑
興
牛 

各 
元

徐
請
慈 

元
樂譚

僦 
曾
新 

錦
屛 

檯
大
益

A
宙
巴
崙 

致
公
堂
收
到

雲
埠
實
麥
 

債
名
列
，

錦
補
碌 

逹
權
社- 
音
五
拾
元 

雲
毋 

致
公
堂
壹
千
五
百
兀 

達
權

iti:龈
卷
直
兀

党 a 

致
公
堂
銀
五
百
元 

卡
技
利
，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衾
巴
崙 

達
權
社
二
百
五
十
元 

滿
地
可 

致
公
堂
銀
誉
元 

都
城 

達
權
社
百
五
拾
元 

城
埠 

致
公
總
堂
二
百
二
十.兀 

達
建
社
言
五
干
五
元 

党
近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勝
卡
頓 

達
權
社
壹
百
元 
- 

列
必
珠 

達
權
社
八
拾
五
元 

叫
吆 

達
權
社
四
十
元

按
不
平
等
條
約 

失
疆
t

與關稅一 

諸
國
販
割
收
中
一

喪
失
吾
國
主
權
者
三
莫 

一主若。。蓋
俄
英
美
日
注

稅
餉
。旣
取

r

所
有
：。復
却
我
自
由
。。其
背
人
道
滅
公
理
3

一 

何
至 ̂
之
毎
耶
一

脈
仍
未
盡
也:
中
國
之
主
權
旣
爲
列
强
所
喪
失

位
亦
即
隨
之
而 
一 落
千
丈
。。如
美 

。
足
爲
明
證;
其
弗
施
諸
歐
洲
民

。。其國一 

之
移
民 

yeaoM
Am

sairBK

古者三皇五帝治國之道。首重憂。興學校次之。 

蓋重農桑者。足衣食也0興學校者。育人材也。自 

歐風東漸。吾國人民。皆知人才爲强國興家之大本 

。邇來廣東全省。各州各縣。學堂林立。莘莘學子 

。蓬蓬鬻。如春草之發萌芽。大有日新月異最象 

。前三載台山中學吿成。皆藉美洲與©@

僑B
鼎力 

集資。我開邑人士。見台山之K
風可羨。皆有常仁 

不讓之志公推吳在民先生。遍遊美洲血加拿大。亦 

募捐建中學之欵。以養間邑之靑年。四處奔馳。 

募得三十萬金有奇。幷治匪費。亦有二萬金之外。 

他日人材丕顯。盜賊肅淸。皆吳君之力應。吳君爲

@

11

逐0A脇肅^^§^@
^

君之BS7
秋 

偽。脂亠 港紳商救
迥
疾
石E
 盛况〉  

!

I

 

月。沐>̂
-̂̂

=̂̂  =̂
p=v=v=̂

$=̂
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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